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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交通运输厅文件

闽交运〔2022〕13号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助企纾困
支持市场主体发展九条举措的通知

各设区市(区)交通局、沿海各港口中心（局）、省高速集团、省公

路中心、省港航中心、省运输中心:

为坚决贯彻落实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高效

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按照我省《关于贯彻落实扎实稳

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》，制定以下工作措施：

一、设立工作专班协调帮助交通运输企业落实留抵退税、中

小企业融资担保、1000 亿元交通物流领域再贷款等助企纾困政

策，工作专班办公室电话0591-87077091（正常工作时间）。各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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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也要同时设立相应的专班。

二、发挥省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机制作用，保障全省交通物流

通畅。落实“一企一策”，强化对全省重点工业、外贸、农业企业

物流保障服务。保通畅办公室24小时值班电话0591-87077761。

三、取消港口设施保安费的政府定价，将其纳入港口作业包

干费作为子项，该子项收费标准不得高于原收费标准；降低湄洲

湾港引航（移泊）费基准费率 15%，降低福州港、厦门港、泉州

港引航（移泊）费基准费率10%。

四、对全省正常运营的三级及以上道路客运站给予疫情防控

和电子客票纾困补助。

五、对全省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经营性企业按客位给予纾困

补助。

六、对今年获批国内水路旅游客运精品航线试点的企业给予

纾困补助。

七、加快拨付农村道路客运、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和出租汽

车油价补贴资金。

八、深入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，对符合

条件的轻微不罚、首违不罚。

九、领导挂钩包片推进交通运输项目建设，发挥好“四个一

机制”（一个机制、一个清单、一个专班、一个联动），设立工作

专班协调落实要素保障，推进前期项目加快开工、在建项目加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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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，力争6月份新开工高速公路、普通国省干线 9个项目、总

投资超 200亿元。

全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把保主体、促投资、稳增长放在更

加突出位置，全面顶格落实国家、省各项政策举措，加强政策跟

踪落实，扎实做好二季度各项工作，努力实现二季度结果好、上

半年“双过半”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
2022年 6月 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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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2年 6月 2日印发


